
 
 

附件 2-2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管理办法（2021 年征求意见稿）》 

的修订说明 

 

为保障创业板上市委员会（以下简称上市委）规范高效

运行，提高上市委的工作质量与透明度，本所对《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上市委成立以来运行平稳高效，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稳定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完善创业板试点注册制下

并购重组审核机制，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并结合上市委

的运行实践，拟修订《管理办法》的相关条款。 

二、修订内容 

一是完善重组审核机制。在上市委设创业板并购重组委

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从上市委委员中遴选部分委

员担任并购重组委委员，参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和重组上市申请的审核工作。 

二是完善上市委履职纪律要求。委员履职期间出现违法

违规及其他可能对其职业声誉造成重大影响的事项应向本

所及时报告，在委员涉嫌违规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审查期间，



 
 

本所可以暂停相关委员参加上市委会议。此外，进一步完善

兼职委员买卖股票的监管要求，明确因上市公司送转股、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等原因，相关主体可以新增持有股票。 

三是提前会议材料发出时间。将会议材料发出时间由会

议五日前修改为会议五个工作日前，增加委员阅读会议材料

的时间。 

四是细化取消会议、暂缓审议等会议机制。细化取消审

议的情形，可以取消该次审议会议或者该次审议会议对某一

项或者多项发行上市申请的审议，细化提出暂缓审议的条件，

增加暂停会议机制，进一步规范会议程序。 

 

 


